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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新聞稿】2025.3.14 

國史館提報兩蔣日記為「國寶」之說明 

    「兩蔣日記」於 2023年 9月返抵本館以後，除了陸續出版、數位

化以服務國人，由於日記「原本」傷損嚴重，須爭取額外經費以便早日

修護。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提報為國寶，乃行

政上之正常途徑，但近日有知名學者在臉書譏諷，將兩蔣日記與二二八

屠殺究責連結，暗指本館罔顧轉型正義。殊不知文物是中性的，所謂「國

寶」乃是一種文資身分、法律名詞。為免大眾混淆，特說明前後緣由如

下。 

一、「國寶」為文資法專有名詞，屬「古物類」級別 

    為保存文化資產所具有之歷史、藝術、科學等價值，並呼應國際趨

勢，我國自 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簡稱文資法）公布施行，開始

有系統地進行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該法將文化資產分為「有形」及「無

形」的文化資產共 14類，其中有形類別中之「古物」，又依其珍貴稀有

價值，分為「國寶」、「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等級別。(《文資法》

第 3條、第 65條)  

    基此，「國寶」係為「古物類」的一個級別，是一種文資身分、法

律名詞，且需經由文化資產審議程序，由文化部正式核定公告。依據《古

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 條，「國寶」之指定還有相應符合之

各種基準，包括：一、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之風俗、記憶及傳說、

信仰、技藝或生活文化特色之典型。二、歷代著名人物、國家重大事件

之代表性。三、能反映政治、經濟、社會、人文、藝術、科學等歷史變

遷或時代特色之代表性。四、具有獨特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五、獨一

無二或不可替代性。六、對知識、技術或流派發展具特殊影響或意義。 

    另依據 2016年修正後之《文資法》第 66 條，明訂各中央政府機

關及其附屬機關（構）應就所保存管理之文物暫行分級，並冊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並就其中具國寶、重要古物價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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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史館昔曾於呂芳上館長及吳密察館長任內，兩度提報館藏文物指

定為國寶或重要古物 

    2005年之《文資法》古物專章，雖有明訂古物暫行分級登錄指定制

度，但因長年未修，與現實脫節，且當時古物主管機關並無積極推動，

在此時空下，張炎憲館長任內（2000-2008）並無具體法制足資遵循，但

已將館藏相關文物列為內部「珍貴動產」。直到 2015年大幅翻修「古物

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修訂一般古物、重要古物及國寶之指

定基準，並鼓勵各機關（構）積極作為，冊報及分級指定制度才慢慢上

了軌道。 

    2015 年 6 月 9 日，文化部為推動臺灣記憶與文獻遺產保存計畫，

加強辦理臺灣圖書文獻類古物之指定工作，函請國內各主要大學圖書

館、中研院相關研究所及國史館等，辦理圖書文獻、古物之提報，俾憑

辦理國寶及重要古物之審查指定程序。當時本館被要求檢視之項目，包

含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大溪檔案)等。本館配合於同年 6月

25日提報 8案(8件)暫行分級為國寶，隨後文化部相關會議，決議通過

指定國寶 4案(6件)，重要古物 2案(2件)，並於 2016年 4月 26日辦理

指定公告。 

    為展出館藏國寶與重要古物，本館於 2016年 8月 24日向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申請「古物保存活化及守護體系建置計畫(專業團體)」經費補

助，提出「國史館特藏國寶與重要古物展藏空間改造及教育推廣」計畫，

計畫期程自 2016年 11月 1日至 2017年 10月 31日，所需經費新臺幣

748萬元，其中自籌款 184萬 8,000元，嗣後補助款由文化部同意全數

核定。 

    2017 年 12 月 19 日，本館主動清查具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並提

報文化部 6案(28件)，其中 3案(24件)暫行分級為國寶、3案(4件)暫行

分級為重要古物。歷經文化部相關審查會議，決議通過指定國寶 4案(27

件)，重要古物 1案(1件)，並於 2019年 1月 9日辦理指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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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本館前於 2015年(馬英九總統時代)提報 8件及 2017年(蔡

英文總統時代)提報 28件館藏文物，請文化部審查指定為國寶或重要古

物，並分別於 2016年及 2019年經文化部公告指定，包含「中華民國憲

法」正本、日本受降文書等文件，以及「總統之印」等器物。（詳見附

件 1、附件 2） 

三、國史館為總統、副總統文物主管機關，依法就「兩蔣日記」暫行分

級 

    依照《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國史館為總統副、

總統文物主管機關，執掌文物之蒐集與典藏、整理與建檔、保存維護與

推廣等事項，並得依總統、副總統文物類別及保存價值作分類、分級管

理。 

    「兩蔣日記」為公認研究國史之核心資料，經本館長達十餘年的爭

取和法律攻防，終於 2023年 9月返抵本館。本館除了著手出版、整編

及數位化工作，同時依據《文資法》第 66 條規定，啟動文物暫行分級

評估事宜，並擬具「暫行分級國寶及重要古物提報指定清冊」。經研究

分析，「蔣中正日記原本」及「蔣經國日記原本」之價值與重要性，符

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 條所列國寶指定之第二、三、

五、六款基準，爰建議古物暫行分級為「國寶」。 

    為使清冊之文化資產價值論述更臻周延完備，本館於 2024年 4月

16日召開「暫行分級文物審查會議」，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會議結

論除同意兩蔣日記「原本」暫行分級為「國寶」外，因部分年度「原本」

已經遺失或傷損嚴重致字跡無法辨認，特別是蔣經國日記缺漏年份多達

8年，而「抄本」可補足內容之缺漏，可見「抄本」的珍貴性，故主張

「抄本」應併同「原本」暫行分級為「國寶」。於是，2024年 8月 26日

函送文化部審查，獲該部備查。 

    2024年 11月 27日，文化部於本館召開「實物勘查評估會議」，12

月 31 日函發之會議紀錄結論，略以：本館提報之「蔣中正日記原本及

抄本」1 案 219 件，以及「蔣經國日記原本及抄本」1 案 177 件，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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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多數委員對於「抄本」是否適合併同「原本」申請為國寶仍有疑

問，暫不指定為國寶，並建議須更詳盡的調查研究評估報告再研議。 

    綜上，兩蔣日記回台不過是這一兩年的事，本次提報兩蔣日記古物

暫行分級為「國寶」，既是文物典藏機關的職責，也是法律託付的義務，

但因上述緣由尚未塵埃落定。其次，兩蔣日記「原本」多有散頁、破損、

紙張脆化，甚至檔磚等傷損，需要緊急修護以免持續劣化，因本館資源

有限，爰提報古物暫行分級，盼將來審議通過之後，能爭取「公有古物」

之經費補助，早日完成兩蔣日記之修復工作，以達成珍貴文物之保存與

推廣之任務。 

附圖：兩蔣日記「原本」部分嚴重傷損情況 

  

  

 


